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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 1999年 11月 15日提出的意見

1) 當局有需要確保，向客戶要約簽署電子合約 (例如聯機保險計劃及
開立銀行戶口的合約 )的機構除接納電子合約外，亦容許客戶選擇
以書面簽署合約。

本人建議採用這項安排，以免電子交易的機制支配某類交易的運

作。本人認為，起碼在一段時間內，電子交易應該作為另一可供

選擇的交易機制，而不應作為交易機制的主流。

2) 當局應否制定規例，要求某行業或進行某類交易的機構，須於簽

署電子紀錄之後一段時間內，備存相應的書面合約？此舉可避免

出現以下情況﹕一些極為重要的合約的電子紀錄因電腦及數據錯

誤或損壞而流失；因訂約雙方所儲存的電子合約內容不 合而引

起爭議；以及在使用公開／私人密碼匙科技一段時間後才發覺出

現問題。

隨 市民大眾逐漸熟習使用電腦科技，當局稍後便可將上述限制

放寬或取消。當世界各地逐漸普遍接受電子商貿，而有關科技的

運作漸趨穩定並且證實的確可靠無誤的時候，我們也會對這種新

的營商方法充滿信心。

3) 如有公司在其網站上聲稱可提供電子服務，並游說用戶以電子形

式簽署協議，有關的終端用戶或業務用戶如何得知該公司是否受

《電子交易條例》規限的香港公司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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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) 當局有需要檢查所有用以進行電子交易的電腦工具 (包括軟件及硬
件 )及服務 (包括聯機服務或實地提供的服務 )。就目前的情況而
言，政府並沒有就電腦業內的各類電腦軟件、硬件及聯機服務進

行任何形式的審核。本人促請政府考慮是否有需要進行這類檢

查。據本人所知，美國政府便曾經就一種全球暢銷的防火牆產品

進行原始代碼審核，隨後發現了一些可疑之處，並要求製造商作

進一步調查。

推廣電子交易將會令整個社會更加倚賴電腦。如有不良製造商 (不
論是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的製造商 )為進行電子交易而向香港市民
或機構提供電腦工具或服務，而他們又在提供工具或服務時預先

內置了一些可大規模入侵資訊的機制，便可能對香港構成嚴重威

脅。舉例而言，有市民從互聯網下載了一種聲稱具備智能卡數碼

簽署功能的免費軟件，但該軟件卻其實是一種盜取私人密碼匙的

工具，能夠從使用者的智能卡取得使用者的私人密碼匙 (該軟件可
隨意令智能卡向其提供私人密碼匙 )，然後再將該私人密碼匙送達
該免費軟件的供應商或其他人士。

本人建議當局執行以下措施或就以下事宜制定規例   

a. 為進行電子交易而須直接使用的設備及直接與此相關的服

務，均應由經政府核證的製造商提供。

b. 向市民推廣使用經政府核證的軟件。

c. 提供電腦程式，讓市民得以查核有關網站是否經政府核證為

符合規定的網站。

d. 所有提供電子交易服務的機構均應接受由政府審核其使用的

設備和服務。 (當然，這項措施建基於一項假設，就是政府瞭
解進行定期審核的程序，並願意為此撥出資源，以定期進行

與樓宇及建築物檢查程序相若的電腦審核工作 )

5) 有關香港境外罪犯濫用、誤用或盜用他人的私人密碼匙的問題。

政府如何證明電子交易可防禦香港境外罪犯進行大規模的入侵活

動 (例如：一名外地的電腦黑客盜取本人的私人密碼匙之後，利用
該密碼匙代表一名香港市民與一間本地公司簽立合約；一名外地

的電腦黑客透過一間本地銀行發出國際轉帳指示，利用本人的私

人密碼匙將款項轉帳至其海外的銀行戶口 )？

(Damien Wong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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